
北京检方部署加强惩治洗钱，落实“自洗钱”入罪 

 

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办的“京检在线”今天（3 月 13 日）发布消息，

北京市检察院近日组织召开全市检察机关反洗钱工作推进会，要求认真贯彻《刑

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落实“自洗钱”入罪。  

去年全国起诉洗钱罪人数增 3.7 倍  

所谓“自洗钱”行为，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之后，对违法犯罪所得及

其收益进行“清洗”以使之合法化的行为。  

以往，行为人自己洗钱的行为不能被规定为独立的犯罪。2020 年 12 月 26

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将“自洗钱”单独定

罪。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从 2021 年 3 月 1 日实施。  

近年来，中国司法机关加大对洗钱案的惩处力度。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，2020

年，最高检与相关部门共同制定指导意见，严惩洗钱行为，起诉洗钱犯罪 707 人，

是 2019 年的 4.7 倍。  

多名代表建议“自洗钱”入罪尽快落实  

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政府参事、中国人民银行成都

分行原行长周晓强提出关于“自洗钱”入罪司法实践的建议。  

周晓强认为，将“自洗钱”单独定罪，是我国立法的重大突破，对于铲除犯

罪经济基础、履行反洗钱国际义务具有重要意义。但“自洗钱”入罪在司法实践

中存在认识未统一、自洗钱客观行为方式待明确、自洗钱犯罪侦办部门不明确等

困难，可能影响自洗钱犯罪立案侦办、起诉、判决等环节。  

周晓强建议，最高法、最高检尽快出台自洗钱犯罪相关司法解释；公检法、

监委和人民银行等机构及时研究出台新的指导意见、发布自洗钱犯罪典型案例；

公安、监委等部门进一步完善“一案双查”机制，明确自洗钱犯罪由上游犯罪侦

办部门负责同时侦办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洗钱犯罪专项行动，将惩治“自

洗钱”犯罪作为一个重点，彰显我国打击洗钱犯罪的态度和决心。  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周振海也建议，在司法实践中加快推动落

实我国“自洗钱”犯罪立案宣判，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乃至国家安全。  

北京检方要求对涉洗钱案逐案督办  

今天（3 月 13 日），“京检在线”发布题为《北京市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机



关反洗钱工作推进会》的消息，显示出“自洗钱”入罪将成为北京检方的司法实

践。  

文章介绍，在此次会议上，北京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副检察长、反洗钱工

作领导小组组长高保京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 

高保京指出，去年以来，尤其是下半年，北京市检察机关反洗钱工作取得了

一定的突破和成效，接下来的反洗钱工作要全面推进，并提出五个方面的具体意

见：一是认真贯彻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落实“自洗钱”入罪；二是对涉洗

钱犯罪线索及案件建立逐案督办制度，提升案件办理质效；三是继续强化一案双

查，完善上下游犯罪同步审查工作机制；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，强化刑事

检察合力；五是落实相关要求，继续做好反洗钱工作月报和案例报送工作。 

（ 来 源 ： 新 京 报 。 转 引 自 ：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。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ccamls.org/newsdetail.php?did=39519。时间：2021 年 3 月 14 日。访问时间：2021

年 3 月 16 日 14:00。） 


